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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 

 

致：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接受委托，担任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其他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根据上下文另作解释，否则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以

下含义：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发行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发行与承销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本次发行 指 兴业银行 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并经监管部门批

准的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兴业银行、公司、发行人 
指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公司，股票代码：601166 

人保资产 指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人保集团 指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人保财险 指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人保寿险 指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烟草 指 中国烟草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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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正阳 指 上海正阳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认购对象 指 人保资产（受人保集团、人保财险及人保寿险委托）、

中国烟草、上海正阳 

联席主承销商 指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监会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所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元 指 人民币元，中国之法定货币 

第一节  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一、本所律师是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二、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

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

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并愿意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发行人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

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 

五、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六、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七、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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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法律意见书正文 

一、 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一）发行人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 

1、2012年3月2日，兴业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

的相关议案。 

2、2012年4月9日，兴业银行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的相

关议案。 

3、2012年6月27日，发行人取得中国银监会核发的“银监复[2012]326号”《中

国银监会关于兴业银行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及有关股东资格的批复》，原则

同意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915,146,700股A股的方案。 

根据批复的方案，人保集团拟认购发行人股份116,434,400股，人保财险拟认

购发行人股份632,000,000股，人保寿险拟认购发行人股份632,000,000股，以上三

家公司系委托人保资产认购；中国烟草拟认购发行人股份409,025,000股；上海正

阳拟认购发行人股份125,687,300股。 

4、2012年12月31日，发行人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证监许可[2012]1750

号”《关于核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发行人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1,915,146,700股新股。 

（二）认购对象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 

1、人保资产 

人保集团第一届董事会2012年第一次会议、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分

别于2012年2月12日、2012年3月1日通过决议，同意人保资产以人保集团、人保

财险和人保寿险所委托资产认购发行人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2012年3月9日，人保财险第三届董事会第13次会议决议同意人保资产以公司

委托资产认购发行人非公开定向增发A股约630,000,000股，交易金额约80.2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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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在符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比例要求下，由人保资产在委托资产管

理协议框架内自主决策。 

2012年4月10日，人保寿险第一届董事会第41次会议决议同意参与发行人定

向增发项目，预计认购总股数不超过632,000,000股，占增发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4.9%，预计交易金额约82.5亿元（以实际成交金额为准，不含相关交易税费），

最高不超过100亿元。 

经核查，人保财险、人保寿险已分别与人保资产签署有关保险资金委托管理

的《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人保集团已向人保资产出具本次有关认购兴业银行股

份的《授权委托书》。 

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人保集团、人保财险和人保寿险委托人保资产参

与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批准及授权。 

2、中国烟草 

2012年2月1日，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局长办公会议同意中国

烟草参与认购兴业银行非公开发行股份，并作出会议纪要。 

国家财政部已于2012年3月2日出具“财建［2012］66号”通知，同意中国烟

草参与认购发行人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烟草已获得参与本次发行的必要批准。 

3、上海正阳 

上海正阳已于2012年3月1日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出资不超过人民币16

亿元认购发行人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具体每股认购价格、认购股份数及

总认购金额以双方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为准。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上海正

阳公司章程，上海正阳已获得参与本次发行的必要批准。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获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 

二、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 

经核查，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为人保资产（受人保集团、人保财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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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寿险委托）、中国烟草和上海正阳，认定对象不超过10家，符合《证券发行

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认购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1、人保资产 

人保资产成立于2003年7月16日，注册资本8亿元，现持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核发的注册号为“100000000038099”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为上海

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10层；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

资产管理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 

（1）人保集团 

人保集团成立于1996年8月22日，注册资本34,491,050,583元，现持有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发的注册号为“100000000023739”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住所为北京市宣武区东河沿路69号；经营范围：投资并持有上市公司、保险机构

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股份；监督管理控股投资企业的各种国内、国际业务；国家授

权或委托的政策性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和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2）人保财险 

人保财险成立于2003年7月7日，注册资本12,255,980,000元，现持有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发的注册号为“100000000038007”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号院2号楼；经营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

保险、信用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短期健康保险、保证保险人民币或外币保险业

务；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再保险业务；各类财产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短期健康保

险及其再保险的服务与咨询业务；代理保险机构办理有关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

许的投资和资金运用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或国家保险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 

（3）人保寿险 

人保寿险成立于2005年11月10日，注册资本20,133,405,131元，现持有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发的注册号为“100000400011394”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38号创景大厦6、7层；经营范围：在北京市行政辖

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经营下列业务（法定保险业务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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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在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范围内，代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

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险业务。 

2、中国烟草 

中国烟草是经国务院批准组建的特大型国有企业，注册资本570亿元，现持

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发的注册号为“100000000040848”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55号；经营范围包括：许可经营项目：

烟草专卖品生产、经营、进出口贸易，一般经营项目：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 

3、上海正阳 

上海正阳成立于1994年3月25日，注册资本1,063,858,934元，现持有上海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310115000199314”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住所为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富特北路288号3号楼底层西C；经营

范围包括：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保税区内商务咨询服务，对工业、商业、服务业、房产业的投

资（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根据《商业银行法》、中国银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

及《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商业银行主要股东资格审核的通知》等相关

规定，人保集团、人保财险及人保寿险（委托人保资产认购）、中国烟草认购后，

其各自与关联企业合计持股比例已超过本次发行后兴业银行股份总额的5%，需

要经中国银监会审批。中国银监会以《中国银监会关于兴业银行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方案及有关股东资格的批复》（银监复[2012]326号）同意人保集团、人保财

险、人保寿险及中国烟草认购发行人的股份。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认购对象系合法有效存续的中国境内法人，均通过

2011年度工商年检，不存在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需要

终止的情形，具备作为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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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本次发行相关股份认购合同的合规性 

2012 年 3 月 1 日，发行人与认购对象人保资产（受人保集团、人保财险及

人保寿险委托）、中国烟草和上海正阳分别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认购价格 

每股新发行股份认购价格为发行人董事会批准本交易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2.73 元/股。

如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或

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每股价格应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计

算公式确定的“除权（息）参考价格”作相应调整。 

2、认购方式和支付方式 

认购对象将以现金认购发行人本次新发行股份。 

认购对象应当按照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发出的缴款通知的规定，将

全部股份认购款划至发行人指定的非公开发行收款账户。 

3、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股份认购协议》应自以下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次发行及协议经发行人董事会审议并获得批准、形成有效决议。 

（2）本次发行经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并获得批准、形成有效决议。 

（3）认购对象认购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获得所需的相关审批部

门批准。 

（4）本次发行以及为履行本次发行涉及的其他行政许可事项获得中国银监

会的批准。 

（5）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6）有权机关没有发布、颁布或执行任何禁止完成协议所拟议的交易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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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规则、指令、命令或通知。 

4、协议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因有权机关核准的原因，导致认购对象最终认购金额与发行人董事会决议公

告或《股份认购协议》约定的金额有差异（不足）的，发行人将不承担发售不足

的责任，发行人有权将认购对象应支付的认购金额按有权机关实际核准发行的股

份数量进行调整和结算。 

5、违约责任条款 

（1）如果本协议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或由于其过错导致本协议未履行或不

能充分履行，由此产生的责任应由违约方承担。如本协议一方违反本协议的声明

或保证而使另一方遭受损失的，违约一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本协议双

方均违约，双方应各自承担其违约引起的相应部分责任。 

（2）由于非归因于本协议任何一方责任的各方不可抗拒之因素导致无法履

行本协议的，双方互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是，遭受不可抭力事件的一方应迅速采

取必要措施以尽量减小损失。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认购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系签署

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合法有效。 

四、关于本次发行之发行过程的合规性 

（一）本次发行系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发行价格和条件已由发行人的股东

大会通过并由相关股份认购协议约定，不涉及以竞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和认购对

象的情形。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和和发行数量 

1、根据发行方案，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即2012年3月6日。本次发行价格为12.73元/股，即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90%。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权益分

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发行价格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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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2012年4月9日，发行人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1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同意以2011年末总股本10,786,411,134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7

元（含税）。2012年4月26日，发行人公告了《2011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本

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12年5月4日，除权除息日为2012年5月7日。 

2012年12月31日，发行人董事会发出《关于根据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

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的公告》，鉴于发行人已经实施了2011年度除息事项，发行

人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进行了相应调整，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为12.36元/股。本

次发行的发行价格符合《证券发行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2、本次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1,915,146,700股，其中人保集团拟认

购发行人股份116,434,400股，人保财险拟认购发行人股份632,000,000股，人保寿

险拟认购发行人股份632,000,000股，以上三家公司系委托人保资产认购；中国烟

草拟认购发行人股份409,025,000股；上海正阳拟认购发行人股份125,687,300股。 

（三）本次发行的过程及结果 

1、2012年12月31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向认购对象发出认购和缴款通

知书，要求认购对象于2012年12月31日17：00之前将认购款汇至指定收款银行账

户。 

2、2012年12月31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德师报(验)

字(12)第0076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兴业银行实际已向人

保集团、人保财险、人保寿险、中国烟草、上海正阳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计

1,915,146,700股，股票发行收入总额为 23,671,213,212元，扣除发行费用

139,047,906.32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23,532,165,305.68元，其中：计入股本

1,915,146,700元，计入资本公积21,617,018,605.68元。此次变更后，兴业银行实

收资本(股本)为12,701,557,834元。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符合《证券发行办法》、《发行

与承销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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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

次发行认购对象的数量及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发行人与认购

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合法有效；本次发行过程符合《证券发行办法》、

《发行与承销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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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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